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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会、生人社会及其市场交易秩序
——与刘少杰教授商榷

焦玉良

内容提要：刘少杰教授在近来的文章中指出：市场化改革以来，陌生关系的增长并未改变中国熟悉社会

的性质；熟悉关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旧支配着市场交易行为；在目前条件下，“陌生关系的熟悉化”可

以作为“一条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道路”。而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颇有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就概念本

身而言，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应作为界定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的标准；第二，从经济形态和交往形式的角

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或者至少正在快速进入生人社会；第三，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生人

社会，由于“陌生关系的熟悉化”存在约束力困境，因而就要求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规则来维持其经

济生活中的交易秩序。

关键词：熟人社会；生人社会；市场交易秩序

当下中国的市场，存在交易秩序混乱，缺少信任，行业凋零的情况。一方面普通消费者担心遭遇商家

“转型交易”之类的欺诈，对商品和服务小心提防，另一方面商家也为出货量不足烦恼，困惑于消费者的谨

小慎微。目前中国奶业的信任危机和低迷不振就是典型的例子。毫无疑问，信任缺失造成了交易成本的

上升和经济运行的低效。福山早已指出，一个缺少信任的市场不可能出现经济繁荣，在市场交易中确立彼

此信任尤为重要。所以，眼下探讨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途径，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目前中国社会是已经步入现代陌生人社会，还是依旧停留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

包含着对当前中国社会形态的基本看法，也关系着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得出何种结论，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如何认识当前的市场经济，以及采取何种手段优化当前市场经济秩序。刘少杰教授近来

的文章认为，当前中国熟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并提出了通过“找回熟悉关系”的方式来优化市场交易秩

序，克服市场交易风险。

笔者不揣浅陋，认为这些观点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熟人社会还是生人社会

刘教授指出，无论在中国的城市还是农村，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仍旧呈现为费孝通笔下的差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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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认为这是世代相传的、积淀于心灵深处、难以抛却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传统。“私己中心、伦理本位、亲情纽

带、圈子关系、轻视原则、崇尚权势，谁能证明这些传统社会或熟悉社会的本质特征在哪个社会层面上消失了？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这些本质特征，不仅现在没有消失，而且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未必能够消失。”他

断言就熟人社会的基本性质而言，当下中国的状况与数千年来的传统社会相比，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①

不难看出，刘教授关于中国尚处于熟人社会的结论是根据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被其称为

“社会制度”层面的标准得出来的。也即是说，中国人的行为和思维依旧遵照传统熟人社会的逻辑，这就足

以断定中国社会尚属于熟人社会阶段，而且短时间内，这一状况是无法改变的。② 事实上，诚如刘教授所

指出的，中国人日常行为方式中的各种迹象表明，其思维和行为依旧受制于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做事情

习惯于托人情、找关系，在社会交往中注重私人关系，轻视统一原则。

然而，刘教授以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判断社会处于何种状态的做法实在有值得商榷之处。从概念

上讲，在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理论中，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是一对重要的分析范畴。其所要揭

示的，是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社会交往形式出现了何种本质变化。简单讲，熟人社会意味着人们

的交往对象主要集中在熟人圈子，彼此关系复杂，利益交错，恩怨纠葛。就经济基础而言，这属于传统农业

社会的交往形式。而陌生人社会则是指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主要由陌生人来提供，交往对象陌生化，人们

相互之间进行着缺少人情味的“有限目的性交往”。③在陌生人社会，交往对象变得“匿名化”和“类型化”

了。④ 陌生人社会的来临源于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工商业经济的崛起，打破了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

性，熟人社会的交往圈子难以维系，“温暖的共同体生活”被冰冷的“社会生活”取代，⑤或者传统的共同体处

于“从内部毁灭”的边缘。⑥

也就是说，在工商业发展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事务超出了家庭、邻里等熟悉圈子，越来越依赖于生

活共同体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公共生活。韦伯在讨论家庭等共同体的功能时就揭示了这一现象，他指出原

先属于家庭的安全、经济和教育功能已经转移到公共生活中来了，“个人不再承认家共同体是其所要献身

的客观文化财富的担纲者”，家庭最终退化为“共同消费的场所”。⑦经典时期社会学家们的这些判断都源

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一方面原来属于私人生活的事务逐渐与公共利益有

关，关涉到更多陌生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熟人共同体之外的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物品

和服务。吉登斯用脱嵌（dis-embedding）和重嵌（re-embedding）这样的术语说明，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

被重新结构化为不同类型的社会系统，人们的行为更容易超出时空的限制并影响到远处或未来的人们。⑧

这样，我们直接或间接面对的交往对象也就变成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陌生人”。而我们每个人自己，对于

别人而言，同样变成了陌生人。所以从概念上看，熟人社会和生人社会是从社会交往层面对传统与现代的

差别做出的一种诠释。

从概念渊源上讲，判定社会是熟人社会还是生人社会的依据并非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社会意识”层

面的标准，而是经济交往形式、交往对象性质以及生活世界格局等“社会存在”层面的标准。其中，判定生人

社会还是熟人社会的直观标准便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或间接的交往对象，主要是由生人构成，还是由熟

人构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总体上经历了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的变迁。由于现代化

动力来源于外部，使得中国社会步入陌生人社会的道路崎岖波折。鸦片战争后 100年的“被动现代化”，逐

渐改造着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但由于多数改革或者革命仅着眼于顶层，所以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现代

商业社会。而 1949年以后，国家力量虽然对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格局，但依旧将个人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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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单位）绑定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所谓“组织化的熟人社会”。⑨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

变。随着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城市的单位制的终结，以及市场改革的推进，中国快速步入陌生人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半熟人社会”的阶段，⑩由于传统伦理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衰落，难以维系

农村的社会关系，结果呈现为缺少道德感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情况。而在城市，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

们生活中的交往对象也几乎都是陌生人。且不说已经长期定居城市的市民，他们早已习惯生人社会的交

往形式，即便刚刚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一旦有能力立足城市之后，也很快跳出熟人的交往圈子。“无公德个人

主义”和“实践性亲属关系”这些现象都说明，中国社会正在告别传统，并无可避免地步入生人社会。

笔者注意到，为了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刘教授在叙述中特地使用“熟悉社会—陌生社会”（或

者“熟悉关系—陌生关系”）来代替社会学上经常使用的“熟人社会—生人社会”概念，认为前一对范畴更广

泛地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也更能概括中国社会的特征。但笔者认为，就处于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熟悉社会，都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渐行渐远。因为在知

识和信息爆炸的时代，虽然我们比以往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资源，但我们所处的周围环境同样也变得更加复

杂、陌生，而且变动不居，常变常新。虽然我们可以更便利地查询和了解个别事物，但也绝不可能成为所有

领域的专家，熟悉所有接触到的事物，就如同我们无法将交往中的陌生人都变成熟人一样。也就是说，现

代人所处的世界，不但是生人的世界，也是对每个人来说都越加感到陌生，并且难以掌控的世界。

可见，生人社会还是熟人社会（或者陌生社会还是熟悉社会）的事实，显然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观念，而

是反映了社会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交往形式。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的直接和间接的交往对象已经变成了

陌生人，人们的吃、穿、住、行、用等日常消费无一不是来自于我们不熟悉的陌生人，同样，人们的劳动和工

作也是服务于不知其名的陌生人，这足以说明陌生人社会的事实。而熟人关系思维非但不应是判定社会

交往性质的标准，相反，应是在生人社会背景下被考量和评价的对象。也就是说，在生人社会中，熟人思维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熟人思维对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全力推进的市场经济秩序产生了积极的整合作用还是

消极的破坏作用？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陌生社会这一客观事实面前，我们该如何看待从传统社

会延续下来的熟人思维，这种思维对于当前的生人社会，对于市场经济有何种意义。实际上，这也正是刘

教授所关心的问题。

二、“依赖熟悉关系的交易秩序”之困境

在讲明为何说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生人社会或者陌生社会这个道理以后，也就可以进一步讨论“依赖熟

悉关系的交易秩序”在陌生人社会中可能会面临的困境。刘教授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在目前熟人社会的条

件下，将陌生关系熟悉化可以对诚信交易和稳定交易秩序起到积极作用，所以应当在“熟悉关系依旧发挥

稳定作用的基础上分析市场交易秩序问题，探索一条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道路”。这里将熟人关

系思维，以及据此所界定的熟悉社会看作难以改变的前提，而市场交易秩序也应当尊重这个前提。但显

然，这个设想基本上是一个妥协，向熟人社会的“亲情纽带、圈子关系、轻视原则和崇尚权势”妥协，向梁漱

溟所谓的“家庭为根、情理交融、伦理本位”妥协，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向传统社会的文化要素妥协。但问

题是，这种妥协会不会带来所谓市场交易秩序的优化呢？

刘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选择了三个案例：长春汽车配件市场、株洲芦淞服装市场和北京中关村电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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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通过实地调查后认为，市场中的主体“都是具有某种道德观念或同文化传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人”，所以不能脱离社会关系去研究交易行为和交易秩序。通过对长春汽车配件市场的调查研究发

现，经营者会千方百计地增进与顾客的联系，甚至会“通过请客吃饭、送土特产和年节走访等办法，加强感

情联络，形成熟悉关系”。而且，不仅是经营者如此，顾客在完成比较满意的初次交易之后，也乐于同经营

者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无独有偶，对株洲芦淞服装批发市场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经营者一般都拥有比较稳定的批发客户群，有的经营者同用户之间甚至保持了 10多年的交

易关系，相互间像亲戚朋友一样来往。甚至他们的交易仅用电话沟通，至多寄来一个白条就可以

成交。有时对方来个电话就能发过去几千件服装，年末结算，多少年也没有出现差错。这种在熟

悉关系基础上的高度信任，虽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和管理制度，但却形成了比较稳

定的交易秩序。

基于上面的调查基本可以推断，不管在北方还是南方，借助建立熟悉关系，能够在客户之间形成良好

的、并值得信赖的交易秩序。但遗憾的是，刘教授的团队在北京中关村电子市场的调查却发现了完全不同

的情况：不少经营者“会使尽浑身招数淡化同消费者之间的陌生关系，通过拉家常，认老乡、表诚意等手段，

尽可能地使消费者体验到亲切可信，使初次见面的关系熟悉化”，可是在完成了带有欺诈性质的初次交易

以后，经营者却常常会改换门庭隐藏起来，以逃避追责。这种行为被刘教授称为“熟悉关系的陌生化”。

最后刘教授很自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熟悉的社会关系培育了交易中的信任，形成了稳定的市场联

系和市场秩序，而一旦脱离了熟人关系，就容易产生欺诈交易。刘教授的结论也许是想说明，只有维持一

种熟人关系，市场交易中的信任才能得以实现。当熟悉的关系被打破时，这种信任也就不复存在。但在笔

者看来，上述三个例子，非但不能够证明通过维系熟人关系来优化市场交易秩序是可行的，而恰恰证明了

这种方案在陌生人社会和市场经济中的局限性和无效性。

首先，长春汽车配件市场和株洲芦淞服装市场的案例，主要反映的是关系相对封闭的熟客之间的交易

关系。特别是在交易较为频繁的批发商和二级批发商之间很容易产生这种具有约束力的熟人关系，长期

的重复合作甚至会让双方建立亲密的朋友关系，相互知根知底。当这类市场交易在一个稳定的圈子之间

运行时，私人之间的熟悉关系确是能够起到约束作用，保证每个参与者能够遵守承诺，由此在双方之间产

生了一种稳定的交易秩序。其次，中关村电子市场的案例则说明，市场经济中的绝大部分消费行为是发生

在陌生人之间的。这里并未发生“熟悉关系的陌生化”，因为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从未产生真正意义上具

有约束力的熟悉关系，而只是通过拉家常，认老乡、表诚意等手段营造出的一种熟悉感。所以，这不过是陌

生人之间利用熟人关系的思维所采取的交易策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过建立熟人关系来优化市场交

易秩序的尝试真正出现了危机。最后，三个案例都是发生在制度性承诺较弱，即制度约束力缺失的情况

下。前两个案例说明，当熟人关系的约束力可以有效维持的情况下，关系信任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制度约

束力的不足；第三个案例则说明，当失去了客观依据时，熟人关系只是一种主观感觉，不能替代制度约束力

对市场交易发挥规范作用，反而可能会成为欺诈者们利用的手段。

所以，陌生关系的熟悉化，只有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起具有约束力的熟悉关系的情况下，才可能维持交

易秩序。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依靠陌生人的熟悉化，并赋予这种熟人关

系以规范约束力，真的可能吗？

现代社会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已经是市场经济，而不再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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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条件上的不同要求之外，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社会分工的程度和社会交往的范围。市场经济需要最

大范围地进行交换，以及在超越地域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尽可能广泛的分工。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越发达，

就要求交往范围越大，社会分工越细。在小范围交换和低度分工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一个发达的市场经

济。而大范围的交换和高度的社会分工必然超出了熟人关系所能影响和维系的范围，即生活共同体。这

样，依靠熟人关系来维持市场秩序也就变得不现实了，并且交易成本也会大幅上升。熟人关系的约束力依

赖于交往圈子的相对封闭性，只有在封闭的交往圈子中，才有条件对破坏私人信任的违规者进行惩罚，因

为违规者生存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源都来源于这个圈子。但当熟人交往圈子封闭性被市场打破时，熟人关

系的约束力就会烟消云散，这个圈子中的越轨者完全可以抛弃这个圈子中的社会关系另谋出路，逃避惩

罚。所以在市场交往中，私人信任关系即便存在，也不大可能涵盖绝大多数的经济交往。而绝大多数的经

济交往超出熟人关系之外，也超出了熟人关系所能控制的范围，突破了私人关系的约束范围和约束力度的

边界。所以才出现了像在中关村电子市场中普遍存在的欺诈交易。

事实上，在中国快速步入陌生社会的条件下，熟人信任已经脆弱到不堪一击，一方面维持成本越来越

高，另一方面风险却越来越大。当前中国社会中“宰亲杀熟”绝非个别的现象，而是深刻地反映了生人社会

中熟人关系已经式微，逐渐沦为牟利工具的境况。反映这一境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屡禁不止的传销现

象，利用熟人关系发展交易链条，最终是层层盘剥，走向崩溃。这就是熟人关系在陌生人社会中所面临的

困境：当交往圈子失去了封闭性时，当人们有机会摆脱熟人关系的约束时，熟人关系的约束力也就失去了

效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能继续指望通过熟悉关系来维持市场交易秩序？

因此，依靠在陌生人社会中建立熟悉关系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在某些特定的市场交易

中，就如同长春汽车配件市场和株洲芦淞服装市场的案例那样，维持交易双方的熟悉化固然是一种选择，

但应当认识到，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约束力边界，无法辐射到绝大多数市场交易之中。这时候，就

需要一种能超越熟人圈子的约束力资源来为经济交往提供秩序保障。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何种交易秩序才是合理的

不难看出，刘教授的设想是一种依靠特殊信任来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方案。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是

韦伯在比较新教伦理和儒教伦理时使用的概念，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发展起来，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在于新教教义中的普遍主义原则为早期资本家扩大经济交往提供了能保证其确定性的规范条

件，而强调私人关系的儒家伦理，无法解决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也就不可能生发出现代资本主义。而

且众所周知，韦伯还进一步指出，特殊信任不但无助与商业发展，对于商品经济而言，反而可能是一种阻碍

力量。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商品还是货币，其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就在于“不问对象是谁”的普遍可交换

性，超越了特定的交换关系，能在本地人和“外乡人”之间实现互换，从而实现了大范围的经济交换。在商

业社会，商品的价值计算标准是统一的，货币更是一种纯粹的“可交换性”，这就为市场提供了所谓“普遍

主义尺度”。而熟人关系中的经济交往遵循的是一种“礼物交换”的逻辑，礼物交换与市场经济的不同之

处，是强调交往对象的特定身份、特殊声望以及与自己的特殊关系。其目的也不是追求经济理性，而是维

系一种稳定的熟人社会关系和固定的社会结构。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生产者、销售者还是消

费者，都试图与交往对象建立一种熟人关系，那么这样的市场经济无论如何都是受困于传统的思维，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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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因为，私人关系既然强调交往对象的特殊性，那么就会要求在经济交往中特殊对待，结果是在交往

对象中形成了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这也就意味着其已经背离了市场经济所要求“不问对象是谁”的一

视同仁，无法在大范围内开展经济交往。可见，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是在陌生人之间实现了经济交易。

此外，我们还看到，在计划经济阶段，市场交易被取消，由于大部分经济资源被政府垄断，这时候通过各种

关系和门路来获得各种消费品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些反市场的特征，恰恰是“陌生关系熟悉化”

方案之不能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所在。

抛开特殊信任对市场经济的负面效用和反功能不论，单从本文重点讨论的构建熟人关系的困境而言，

现代交往的暂时性、间接性、缺场性都使“陌生人关系的熟悉化”这种选择变得尤为困难，使熟人信任的成

本和风险越来越高。那么，既然熟人信任已不可行，到底该采取何种途径来确保社会交往所必不可少的信

任？答案只有一个，即在陌生人之间直接建立普遍信任。

普遍信任可以浓缩为埃里克·尤斯拉纳的一句话：是否信任大多数人或者是否信任陌生人？普遍信

任不是指向某个具体交往对象人格品质的信任，也不是指向某种熟悉关系的信任，而是指向一种制度、一

个系统、一些媒介的信任。在复杂化和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普遍信任起到了简化复杂性和降低风险性的

作用。普遍信任与基于熟悉关系的特殊信任不同，它是一种基于制度有效性，对“不见面的承诺”的信任，

也就是对陌生人的信任。普遍信任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大范围交换和深度分工，因为唯有普遍规则被有效

贯彻才能为大范围的经济交往提供确定性。但同时应当认识到，所有的信任都是有条件的，特殊信任如

此，普遍信任亦如此。普遍信任的条件就是制度性承诺的兑现程度，也即制度约束力的贯彻程度。

如同熟人信任需要特定的维持机制一样，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状况，也与它的维持机制的效力相关。

这里所谓的社会机制，是指通过确立制度约束来影响失信行为的成本，从而确保经济交易的秩序不受到损

害。而维持信任的社会机制的核心是能否将各类经济行动者，即陌生的交易者放置在受约束的关系中。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如何将陌生的交易者置于有效的相互监督之下。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做到这一

点？张静认为，首先要在交易中建立完备的合同，详细确定具体的权利、义务，这是制度对损害交易秩序者

进行惩罚的依据。其次是尽可能地在市场交易之中引入第三方机构的参与，包括银行、保险、仲裁等中介

机构，以充当约束方的角色，增加监督渠道。

市场经济是高度组织化的经济,制度约束就是利用各种安排,把经济活动置于一个新的相互

依赖(因而也就相互监督)的结构中,建立这种结构是经济活动秩序化的条件,它需要我们真实了

解经济活动的现实并提供有建设性的知识,需要具有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界限,需
要有平等效力的权利实施和监督体系,还需要有仲裁机构的公正有效和绝对的权威地位。做到

这些,又需要政府与各类经济组织的充分合作。

很显然，强化制度约束能力也并非轻而易举，而是需要专业知识、法律法规、监督体系、社会管理等方

面的全面完善。要达到这样的程度，目前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而且制度约束也涉及交易成本的问题，无

论是签订详细的合同，还是第三方机构的介入，抑或是诉诸法律，都需要交易双方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

但是，依靠制度约束力维持交易秩序有两个明显优势：首先，相比维持熟人关系的成本和风险而言，制度约

束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在各个层面上都是可行的。其次，有效的制度约束能让交易中的成本由失信者和

欺诈者来承担。所以说，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可以克服熟人关系约束的缺陷，保护更大市场规模的、流动

的、复杂的经济交换，既能够促进交易量，又能够制约欺骗行动的发展。而强化制度的约束能力，需要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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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相关法制法规和监督体系，提高市场主体的法制观念等。

实际上，随着网络社会的信息透明化，互联网平台作为交易中介发挥了强大的监督功能，使制度约束

力的可行性和约束力度大幅增强。例如，一个无良的商户在欺诈消费者之后，很有可能被图文并茂地暴露

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处罚。如今，电子商务的崛起，实现了不见面的巨大交易规模。“淘宝网”一天之内能

达到数百亿元的交易规模显然不是依靠熟人关系，而是网络平台和法律法规提供了有效的监督机制。而

今天中关村电子市场的败落冷清，恰恰证明了：一方面，制度约束力无法落实的时候，熟人关系无法避免

“转型交易”这样的欺诈行为，维持市场的健康运行；另一方面，当制度约束力被有效贯彻的交易场所出现

时，原先制度约束乏力的交易场所就会立即被替代。

可见，采取何种方式来维持市场的交易秩序，根本上是由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

的。在私人生活中，即逐渐萎缩的生活共同体领域，关系约束的成本更低，能够发挥规范作用。在现代社

会逐渐扩大公共生活领域，不论是市场交易，还是社会交往，制度约束则是那种成本更低的方式。所以在

社会交往超出了熟人圈子之后，也就是进入陌生人社会以后，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经济秩序，都需要制度

约束力来维持，而靠提倡特殊主义的私人伦理和发展熟悉的私人关系无异于缘木求鱼。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建立和完善市场交易秩序，就需要承认生人社会或陌生社会这一前提，并努力构建适合市

场经济的制度规范。尽管人们在一些经济行为中常常会求助于熟人关系或者熟悉关系来规避风险，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借此应对经济交往中的大部分不确定性。一个市场主体，在市场中交换资源时，时时处

处都是陌生人和陌生事物的影子，即便直接的交往对象是一个熟人，或购买的是熟悉的物品，那么在这次

交往行为的背后却是千万个陌生人和数不清的陌生事物。我们坐飞机出行时，不可能与驾驶人员、地勤人

员、飞机制造商和生产具体部件的工作人员都熟悉。我们在购买牛奶时，也不可能与它的生产商、供应商、

奶农、销售商建立熟悉关系。我们对航空业和奶业的技术要领、工作流程和操作方法也近乎无知。但我们

只能相信现有的制度监督和管理能够帮助我们规避风险，如果不能，要么不消费，要么少消费。现代社会

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如此，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得不去相信陌生人，这就是所谓“风险社会”的一个内涵。

要规避风险，也只能从制度入手，只有在一个共同的规则面前，并且通过制度确保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遵

守此规则时，良性运行的市场交易秩序才能实现。舍此之外，别无它途。

所以，与刘教授不同，笔者认为陌生关系的熟悉化并非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新途径和有益尝试，这不

过是对传统熟人社会充满人情味的关系信任的缅怀和寄托。在当下中国已经基本上步入生人社会的背景

下，关系信任最多只能算个权宜之计。因为，今天的经济生活，无论如何也回不到自然经济的状态中去了。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颇受益于《社会学评论》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若干宝贵意见，在此谨表谢忱，文

责自负。

注释：
①刘少杰：《陌生关系熟悉化——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选择》，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

②刘少杰：《中国市场交易秩序的社会基础——兼评中国社会是陌生社会还是熟悉社会》，载《社会学评论》，2014（2）。

-- 31



③齐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 111、60页。

④A. Schutz,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7: 179.
⑤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 57页。

⑥桑巴特：《德意志社会主义》，杨树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 200页。

⑦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 401页。

⑧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 169页。

⑨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载《社会》，2008（3）。

⑩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载《政治学研究》，2000（3）。

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载《读书》，2011（1）。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
15页。

郑也夫：《走向杀熟之路—— 一种反传统历史过程的社会学分析》，载《学术界》，2001（1）。

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 308-319页。

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 54-71页。

郑也夫：《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载《社会学研究》，1993（4）。

莫斯：《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 79页。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 355页。

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 65页。

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 73-74页。

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第 44页。

张静：《信任问题》，载《社会学研究》，1997（3）。

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 12页。

Acquaintance Society, Stranger Society, and the Market Trading
Order：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LIU Shao-jie

JIAO Yu-liang

Abstract: Recently, Professor Liu Shao- jie’s articles focus on that the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is
whether acquaintance society or stranger society, and how to optimize the market trading order. He thinks
that the growth of strange relationship doesn’t change the nature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cquaintance mode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still dominate the market trading
behavior in china;“Becoming familiar with the stranger”can produce positive effects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trading order. So it can be“a localization path of optimization of market trading order”in current con⁃
ditions. But this paper points out: First, the thinking and behavior mode should not be the standard to defi⁃
nite society be stranger or acquaintance. Second, by the standard of economic and communication form,
Chinese society has been or is entering the stranger society at present. Third, Because of the binding di⁃
lemma of“Becoming familiar with the stranger”, the stranger society requires an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rule to maintain the market order.

Key words: acquaintance society; stranger society; market trading order
(责任编辑：王水雄)

熟人社会、生人社会及其市场交易秩序

-- 32


